附件2：
评分办法
本办法采用综合评分法，满分100分，分为资格审查和综合评分两个阶段。资格审查不合格的供应商不得进入综合评分环节。
一、资格审查标准（合格制，通过即进入综合评分）
（一）法定基本资格（须全部满足）
提供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》第二十二条规定的证明材料：
1.营业执照等主体资格证明复印件（加盖公章）； 
2.近6个月依法缴纳税收和社保的证明材料（如无纳税/社保，需说明理由）；
3.近3年无重大违法记录的书面声明（格式自拟）。
4.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表身份证明：法定代表人身份证复印件；授权代表需提供法定代表人授权书原件及本人身份证复印件。
5.信用记录查询：通过“信用中国”“中国政府采购网”查询的信用查询页面打印文件，无失信被执行人、重大税收违法、政府采购严重违法记录。
6. 2023或2024年度经审计的财务报告或银行资信证明；
（二）特殊资格要求
不接受联合体投标，不得转包或分包（供应商需在响应文件中书面承诺）。

二、综合评分标准（满分 100 分）
	评分项
	分值
	评分标准

	投标报价
（10分）
	10
	以有效响应供应商的最低报价为评标基准价，该供应商价格分为满分。其他供应商的价格分统一按照下列公式计算：
[bookmark: _GoBack]投标报价得分＝（评标基准价/投标报价）×10，最高得10分。

	服务方案
（30分）
	30
	一档：工作流程：符合档案整理、扫描、建库等核心环节，得1-10分； 
二档：质量管控：具备自检、抽检、复核全流程机制，得11-20分；
三档：进度保障：制定合理进度计划，明确各阶段时间节点，能确保9 个月服务期达标，得21-30分。最高得30分。

	项目业绩
（30分）
	30
	近3年同类项目业绩：每提供1份自然资源档案整理数字化服务合同及验收证明材料，得5分，最高得30分。

	项目团队
（30分）
	30
	配备≥6名专职人员，含至少 2名持档案管理证书人员得10 分；每增加 1 名专职人员加3分，如增加持证人员则加5分，（需提供社保、证书）；最高得 30 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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